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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投标人商务信息公示表 

编号 投标人名称 制造商（代理商）业绩 
正在供货或新承接项目 

（如有） 

1 
北京和平幕墙

工程有限公司 

业绩一 

项目名称：北京市分钟寺L39地块项目铝合金门窗工程 

采购方：北京合力运兴置业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北京市分钟寺 L39 地块项目断桥铝合金门窗、纱窗、

屋顶天窗、屋顶机房铝合金门窗、塑钢窗制作及安装 

合同金额：1283 万元 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3 年 5月 20 日 

项目名称：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、大庞村、大兴庄村土地一

级开发项目TZ03-0403-6008、6012、6015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、

A334托幼用地建设项目(15-1#住宅楼等14项)南区塑钢、铝合

金外窗和铝合金外门工程 

采购方：北京城建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 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、大庞村、大兴庄村土地

一级开发项目 TZ03-0403-6008、6012、6015 地块 R2二类居住

用地、A334 托幼用地建设项目(15-1#住宅楼等 14 项)南区塑

钢、铝合金外窗和铝合金外门制作及安装 

合同金额：12204074.49元 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合同签订时间2025年9月12日，目前正在

备货中。 

业绩二 / / 

2 

北京京能建设

装饰装修有限

公司 
业绩一 

项目名称：门头沟新城 05街区 MC00-0005-6002 等地块二类居

住、基础教育等用地项目(E-1#幼儿园、C-1#住宅楼等 13项、

D-1#住宅楼等 27 项)一标段窗户采购合同 D-1#住宅楼等 27

项)(一标段)断桥铝合金门窗供货及安装 

采购方：北京京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门窗面积 1.73 万平米 

合同金额：22865698.09 元 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4 年 10 月 31 日 

项目名称：中海·天镜项目外立面断桥铝合金门窗工程 

采购方：北京鑫安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门窗面积 2.51 万平米 

合同金额：26987814.12 元 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2026 年 6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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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二 

项目名称：北京石景山苹果园项目断桥铝合金门窗工程 

采购方：广州鹏烨贸易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门窗面积 9642.76 平米，包插塑钢、耐火塑钢、铝

合金、耐火铝合金门窗(含附框、防坠网)、百叶、纱窗、玻璃

栏板制作安装。 

合同金额：11551957.97 元 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4 年 12 月 31 日 

/ 

3 
河北鸿泽浩宇

科技有限公司 

业绩一 

项目名称：北京龙湖顺义幸福西街门窗、百叶窗、纱窗工程材

料供应及安装 

采购方：北京顺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北京龙湖顺义幸福西街项目:14 世一 21#楼地下室、

车库等出地面构筑物范围内断桥铝合金/塑钢门窗、百叶窗、

窗及相关辅材配件的供货及安装 

合同金额：991.9 万元 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30 日 

项目名称：朝阳和煦外窗项目 

采购方：北京朝实和煦置业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朝阳和煦门窗制作及安装 

合同金额：2434 万元 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合同签订时间 2024 年 10 月 08 日，目前

正在备货中，等待采购方通知。 

业绩二 / 

项目名称：武夷花园南区 TZ0505-36 地块外立面(三标段)门窗

工程 

采购方：靖昌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武夷花园南区 TZ0505-36 地块外立面(三标段)门窗

制作及安装 

合同金额：850 万元 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合同签订时间 2025 年 3月 21 日，目前正

在备货中，等待采购方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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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珠海市红海幕

墙有限公司 

业绩一 

项目名称：广钢 II09 地块项目铝合金门窗工程 

采购方：广州市埔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广钢 II09 地块项目铝合金门窗的供货及安装 

合同金额：44521989.93 元 

供货完成日期：2022 年 2月 20 日 

项目名称：金地武汉国博项目 E4 地块住宅、商业、幼儿园门

窗幕墙及外立面铝板工程合同 

采购方：武汉滨江臻毅置业有限公司 

供货数量：金地武汉国博项目 E4 地块住宅、商业、幼儿园门

窗幕墙及外立面铝板的制作及安装 

合同金额：35205318.35 元 

预计供货完成日期：合同签订时间 2024 年 3 月 20 日，根据

甲方工期要求完成项目相关幕墙及铝板供货、安装验收工作。 

业绩二 / / 

合格申请人商务信息 

公示填写说明 

1.资格预审评审后，合格申请人数量大于文件约定数量的，需要进行合格申请人商务信息公示;资格预审评审后，合格申请人

数量小于等于文件约定数量的，不需要进行合格申请人商务信息公示。 

2.合格申请人商务信息公示不按照资格预审评审分数高低排序。 

3.参与评审的业绩均应进行公示(包含制造商和代理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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